B AR S R IR E )L
114 B % 3 % 1432%%
S A EERTMECRBRFRETY
AR 4 AL

N

i mi'* et EE50 Shefhieam (14280
%735~ 736 ~ 737%) wﬁ%%@;@% AT AR S
Be 2o fRAE 0 APik i SN F HARR AT

—=ie «.\4].

BN <
FREP AL S 4o vt & Aror 20 B o
% ;f!%;fu EIRA > A
H 17 ﬁP&"Ja‘A“ > 4o b FLE)
Z"ﬁti 2

_\j\«;?gy‘jc—ﬁ'gtg: \E_;}j%;{){%ﬁﬁy;;f,;{,xfﬁl%xﬁ R
AR g 2 ge i b o AR E A SRl 1) B pE AR "113. 7.
8, L & é "113.7.18 ; ~ Z°%4ﬂﬂhﬁ PV RAE R (8
Fgar f 142Y2 ~ 142Y7, { & A L EEF 3o % e 2511
B (¥ B IE142Y2 ~ 142Y7) ;;’ﬁﬁgu\zx‘i: Tk 2 R
AN ARE G R Z2 FEPFZ Ao | o

-~ 2 se & ,);kﬁrl.

(—)#ﬁ»%«’a"’ T4 & B EEE o oA 110E B EF %336
B~ %4925 0 Bl B Ty HRAF2E2Y 1P e B
BIRE ’f‘v?f‘x@] 13#2" 2 PR g AR A SR o R
ERFRL 2BV EREELALETR  ARBFRET
*ﬁ%%£%ﬂﬂ@£@ﬁﬂ?rf 2 LI A S
AR F R ILA R R /\51‘4)5 R GF2EE > Ha
p\rzg)_p‘jaﬂ\%”‘ﬁp,{iﬂjll 2% 5 RP o FEF 2R
FHRTIORGBERL g AN IR HZANYPRNGFREE
EFREidz o PRAHANF RS EH LFLH R 5

‘\1\53 \mk TR
Mot
=
7;“

7 \\\Xy A
P e
L
R)a]
S,

24
il
Eive
\4
N
2

\

~

%— 7



Ji

%ﬂﬂwﬁéiﬂbw;7%%%”tmﬁ%&
Lﬁ¢4ﬁéﬁ“Juiiﬂ””

#
A
=)
[
}4—

3
gl

\*:t }
T
ba
ﬂ
&
%

-q_lt ~

Wﬁ

PR

\Lj

:;.—\_'h

F

%
@@N%§4ﬁ;¥hﬁ %Lﬁéﬂ

\;,
W W
by
P

N

b
¢W3¢ﬁ

ﬁ-

?M@%Uwﬁawhiﬁﬂ’ﬁ@%ﬂéiﬁ%~%

5ﬁ’ﬂ§dk$ﬂ%1$miﬁ’ﬁ%%ﬂo

Ferit e S BL16I8 A T o (7 o B FE LT AL

W«ﬁ&ﬁ*%ﬁﬁ‘i%awﬁm%’aiaﬁi

RH O AR FEHF TR BRI A A
RERIDLE W T I “@«wz%zm;%ZﬁzA&in#?%ﬁ

ffﬂﬁhﬁ”’*

—\
|

,ﬂ
&

ﬁ
iﬁﬁ’%ﬁﬁﬁjﬁéj%’wp 2{% 9A%u%
Sr

FRE2 3 NE A% §%§3ﬁ’wwu N LT R
2 dAk g ek H4E ?%7W?M%§$%F§ﬁ@ﬁm
EL P T'ﬁrﬁ]&ﬁ;"‘ Gﬁ'ﬁéﬁﬁ‘iﬁi‘%%iﬁr‘%fﬁ R

WE?& p?ﬁ%ﬁﬁﬁi\q(léiﬁﬁf)‘?
WARR E A ERIRE - Rk 2N adett R D 2 Ao
pE 2 iRl BERAAE RTHEAE KT

M ;Ergggij%:g; ajj‘%‘,g’%ﬁi—“ $b':37, ,g,ﬁ‘ur
THRRAIGFT2Z Ao 2 2757 > T3(F 5 FLE) 430

ek 2 TETAL ~BFLR o Ak 5 0 BR AR E
i K9

L PR 2 FHRAMP % o k] % 38
BoEALT Z e

M) B i8> Bt e B 7 5 A 0 iz 0 T RRNA - 387
wo AT R E TR > A WA e M R 38iE2 1% ]



>
»

oy
S

/

(ﬂd\

A
Ih

Ri

\y
—
-,
M-
o

g

ok
S

XN

-En\‘
(;1\1

@ M

P

(>

L R N - SR i

N A
In S

(Q.

X
Ee

NN

(2
—h
it

b
—=\
jpas)
3
—

T

s
Bkl
4

-,
M-

-_—\
A

'R

A
(

(AN ‘m ,‘F_,.*

(“’\M‘#E‘Q?’E%’\'I‘w-

—4

o
N,
T

=4

(@)
p—t

T3

N

F

A

q

|3

- g
AN
-

[e]
A
2NT

X

&

S

~

S &
«Q

'\

=
1;“\*
—

R

e

(w.

SO B

N
N
—\
|
EOS
N

2N
=
iz

o
DA

&K
Q
I
TN
_{‘ N
I

>
»

5
o

prE A
mﬁwﬁﬁﬁﬁﬁzﬁmﬁ;m

M

=

W3

T'E.m@
- —

¥ & F

DA &

ETIRS

=
Ty
4

T3

Ay

!

—\
—~

=

‘\
!

=Y
4
>
AL

(“.

T

-

m

(U
=

rU" B
}E”f /TF’ o) 1‘4‘/%'
ﬂ)@/}g"}(7 7‘

—N

%
]

W
x|

o

PR T .4
Ty
4

-_

/w.

a
(U
s

o

)

W»’“
|~ < n\.
fi T

—\\

\3\
U 1 e R

N -

—4

Ty
~

=
g

=

=
-4

Y

7
T~

B4
it

ﬁ\

® ¥

(,\m\

gl

NN
J

gL

-

-

—\
0
—

P

g
N,

N
|

{7

ETIR _‘{T_: jpaa|

=4

-~
M-

AN
o

{

v
"

U

I 15' o “EL ’ ?K/J'JI}“I * ‘fn’?{ulil?) >
H51b > HEilT ﬁﬁ:’%}ile’“r, cEEL P LT
51X 13 ~ %Fild ~ W5ilT > HBl18r B ¥ R o 2
0 5 2 R o 978 > P 33 hfpick > B &R
38iF2 1% 178 ~ ¥3RE > WL P FH T ¥ 4L
DR - FRA G TR A E T pE o i e g e
(S £ ij‘u‘fq‘%.fﬁn%lélz" (7o fEPE 1N B AP EE
fae 3 EFEFLFREATHRITAALS > P g B fmite
FENFATHRTAKLL2 114297 10 B T4 h
(114# B ¥ F %101635.% % 191F ~ %211 114# B §
BF % T365.%5 %245 25F ) {mﬁ;“‘f LA 4

S

IPEIES

e ‘1{ » AT

4
5 3a%

B>
R A

@z;zrﬁww@’j;wﬂwé”S 2 1%b6mR T+ L
ﬁ%ﬂﬁﬁérﬁwaﬁﬁgg@ﬁi@go
()i 2 s 3 & (7 % 2. B 5% 1000-000, 522 Mle (k2

v

S T000-000 5 ) B E KR L5~ 165 55
® 2 e s BRI AN A ORT @%%WV%’ﬁ%ﬂ 72
fro ML HY o T AIEk S 2T

THAFES R REPMEHEA A AL N EARES



N

\

ARy PR 3% 7 L0 H AP o

s AR PR R 2T3E 1R 1~ 52096 5178 £~ % 310

2.2~ $ 45415 $ 278 > Hdded < o

Fos Ao JRA G e p FlEeiEid 2 pAc20p P e ABRdRAS )
7 (RYE &)

AEERFT T ERAZD D BT KT IR TR

¢ Y B 114 & 10 e 29 p

MNES AN 3 OF OMpB A

P AFERERARR o

4o PRA 2] AR T R ] A p A bk TR

poit L AIE A %ﬁﬁiﬁﬂéﬁ’@*iﬁﬁﬁ 5% 1520 P

PRI 3 (R EEAZARKGEA) T

EE B ER e

DPEA NI A B e B RE B R R R L

HP AWz 328 G RE R 21

[SX)

e

—
—\\
LS
DO
(e

An
L
)«'3
=
—
=~
-h_‘\
=
DO
©
=

B~ RBER L ALFEBFFERIMYES N R
£ i~ = B VIR - S N0 A;ﬁ,é@
1

Fls
=
ETTRS
.

o
L
A
\ Nl
>
W

/w
—
)
3

21

o
=
{

N
P
|3

-k

ﬁ\
|



I 2 BT o

I8 2R

P ES

%

PRERIE ~ H2T2 0 A G TANA L - o &b 11 5E
'T-;ﬁ Hp A s %5'3}7}’[5037;“”—""3]5
- N BErCAZAFARLEZEAY CAERETH PN A 52 o
S AP A E X 2R E D T o
Z o HFRER P2 o
B BPZ A A e o
TR RS E LG EA R
Ao BBk B AR Bk e 5 2 RER 2 L

A e D
mIE 2 AF R e
" £
KoL PREF 32

1 VELI3ETT 6P OPF25A 5% MIPALSE M AL F R BHE % > A
(RFdT Pk |fertmaff2d BT nEE L8 P R PRINETEL? -k
TF- -3 ]000-000842 > 250 HOOMOO| 2 T HET 4L ~ gl > o2
22373 4 5 | HOOR005 (B FBFIT8VTHM2E S e AfrF 2 PR TFH AR T

5LT)

) oL ERLEE S NTET T
TR g AT KD
(TH T 2F) T 2HAFTRT2
> (HEmg R [T R ] 5307

R E

hod

RS

~) o

ke

T2 R e 32N — M7
fel TR R B F IR ik

ER TR

2
(Ae3%d = &
¥9- 6
A2 E VA S
5.8)

11377 8p 16/ 3% » Ui AL5 ko 45
#2323 BOOMOOHOORO
O£ 0005005 (+ = 12Y5-Y13 ~ 12Y8
2 MR ) o P E gL T AT
TH 2 ARAL 4 248, 1 = (19, 21
5A) ~ 4 ph3y T M843.32 ¢ (&6
1,924~ ) -

<

MLl R EHIE > 7
Pk HRANEELT o dok

2R HETAL S HMIEL o R
Jo 5 Ak 2 o % TR BH R
248.1 2% ~ 4r L3y T M843. 32
v BT s AT 2R - A
R I I B S E = AN
B

<

3
(A3 2 = B
T9- 06

11372 10p 15504 3¥ » PP A5 %k
#5145 BOOMOOHOO
OB:000% (i ¥ % #7119%1) » 2k

3F

LR R 2 P
oot RS EE SR o ok
2 RHFAL ~AEL o 3R

FER




(\ER)

R A FRHF TP A AR IR Ae R PR RARET
%9) 54= = (1 E3, 965~ ) - G IANNNES (RS S LTS L X
TR E e S SN A C 1 3
2B

4 TI3ET? 11 p 9304 3% > MPALSE R M ALP Y 2 BHT % - ]
(Aezrd = B | dhip 2 ’E#N%OO%OO&OOOO b ’/%Jp Rz EEREY o dok
i*’*‘u (3 [#FEE (GE TR IR32Y20~Y22) o R THETAL S BIEly > B
A M| L E R0 TN P TG AR 4 ROT 1< PR dr k2 e B AT F AR A AL
%10) ar (WET 1237 ) ~RBFTRITIIT2 2 ~FpAFTRITR > 35
R (WET, 5147 ) o AT AT D PREA - IR G LT R

FE R T IE  GEAE YA e

6 13&T2 180 1TpF504 3% » M ALS L |MP ALl 3HF R BHL 2 -}
(Aezrd e d |mghipd > 3451 B2007%0082000% |° > e M HRANEZ ELY o ok
TF- G | (GEFRIFIV2~142YT) > e £ |2 THT AL ~ BiEl3 > 202

AeirE A
511)

AR LR 2P L RAT 4 62202, 4
2 (i 830,403%) -

fo i A deF 20 B 4 ARA 4 4
20242 % 5 ofe > 3 R WA — W
BRI R B B TR 0

Bl 4 -

6
(233 Jo 2
- 03
A2 2 g d
5.12)

11377 20 p 11P%3F » g AL56 3k = 6
Wa o 2§50 500500+ 00080001
(EFRIFII~13) - il b 202 55| 2
Pe D RSP AT 2 ARA 4 6382 2
(% E9,583~) -

ML F R BB R
r,@pwmﬂ%ﬁ$“°*$

TETAL HELR > R
Yo i A de k2 e B o 1B AR A AL
63.82 % Zr o T 2R - IR
WA F R gk

2

7
(A7 d Jo 2
TR- G
A2 E i
5.13)

113477 31p 215254 35 » WP ALSE F
B o 34 RI005003 i3 15K12
B 145K5Y1-1 0 2 F b £ TBEX

P ord 2 A B R39T. 82 < (i .530,
809~ ) -

Mg AF D REHL R R
r’aim&ﬂéﬁiﬂokﬁ

TEH DAL S AIELP 5 B2
14: ;R dek oz % o F AR 4F R
397.8 2> = 2T » 2R - N
FoRCRTE P F TR 0
R AR

N

8
(Az37d = B
T9- 03
e A
5.14)

113287 9p 16pE504 35 » Ft §F 425 3
FHEE o 2 BO0OMOOE0
B, ot izi“fﬁig"r "N E T 24
FIHT MO ¢ (4, 6437)

M HS R FHL R 7
oot B REAEE S o e
—\?_,:‘tgiﬁlli\ﬁﬁplb,jj

Jo 3 Adek 2 )e % AR 4
632 ¢ b3 -
SRR Rl B g SN DAL Ee =

2

i\4
X

%?
B
.1';{&
® oS @ % W

e 0 3

\‘*
{2

9
CEER
$H-

113#8 7 23 p 9454 37 » PUEP AL5E 3
e o 135 FOOMO0R0%E
005% » v fe b &2 G5B~ 0 2 747 2

M AT R
3o 2@)3 ﬁF/fJ‘f;ﬂJ%/ :
ZZRETAL S BIELP > B
o3 Adex 2 e R By R

bt

w®
St
mi




(\ER)

ToA | R R23T.22 ¢ (T E17,418|M237.22 = Bljr > 3 20 -
%15) ) e S PR T I i L ISP F =
W HCH BgE
10 113# 117 14p 3pF254 3% 3 344 3% » F | MU 3P AL )= 5 4 % %%iﬁ R
(A= d o B |[PPAL 3 A2 01 B340 mOZ“’@pﬂ&ﬁ%ﬁ Too dek
:a:ﬁ— (35 [OFMOOKO0E0005% (T afsl 28| T HF 4L ~ il - 322
LA | ~28-2~ %7229~30) ~666% 250 (T [x 5 Adek 2 o % oar iR ARH dF AR
%J) MR D HE46~48) 0 e £ E 4|98 ¢ 123,92 7 o T
RS T DT AT ZARA AF OB T 2R - F0A G e ® R B R
(1 33,331~ ) ~123.92 % (W |7 japF > Al B 3F -
6,264~ ) -
11 113+ 117 21 p 4p334 2 TR0 4 3% > |M P AL 3 R B gL 2 > 7
(Azfd = 3 | mip AR H# H B2 2 49000-000% p | J= @ At RSN E ERD o dok

3;3— o=

E‘?THTF

5.000-0005 4 & + - 55

R TAR S BIEL 0 B8R

EL Ak ) %ﬁﬁﬁ;q,'L%ﬁ*OO%OOO&OOOOO Yo 3 Adek 2 o B A F AR A SR
%2) ¥ B @%H&*?{. & %3 iz 68YD~68Y|125 = = \ﬁiﬁsﬁ""ﬁmo; L
8) » b ELFHBSE AP Y 2 &’ﬂi;»i&: PR - PR G LT
AR B RI2020 % ~ Gk 3y 7 1602 = | & FF R A

( E*21,533~) - i o
12 113# 117 25p 8pF384 2 904 3% » [ 3P AL )= 46 %%%g B oo
(A2 d o0 |MPANIERELE > SHRPD2 I P A PRAINETELRT - Ik
F9- -0 le*QOé"‘OOﬁOOFP‘ O0E 0005 |2 T FF 4L ~ Bigly » 352

Ao E 4
5.3)

T AR D 3L 3 #735Y1 ~35Y2Y2-
1) > gt i;"’flﬁ'g"r’ ALY |
C22PVC R & #122.6 = = (% &8, 947
)

fo i k4o % 2 % 90 @ 1C22PVC
BoA 122,62 T 2 fc o 3% 3 2%
B AR A T H ARk

B S A AT -

13
(2373 P B
-0
A2 rd &
74)

1132127 1 p 1TPFI5A 3% » M AL B
EACR AT (AR k) 2 9000-
0004 &
2 sk 3 HOOMOOKI
B (T AR ®h F 72621871 M1~
4) > MR EEHEF LT D
2 4F 3T T A6 2 <

~)

2L B%

N

7oy

poe oo 28 55000-00050 148 |2

(% 34,072 | %

Mg At 2 E
oot HREINEELY Aok
THET4L S HBEI > 52
fo o Ak PRAEGFRABT
AABL D R YT o T R IMA — W
Fog T R F AT 0 i

ER TR

14 113#127 160 & B2~ 3/ 3% » MiPAL |\ ALP FHE % - B P > d ¥
(A3 2 2 | 23 RROOMOOR 0055 > A2 | 2= - dod # ) & > 37d
9 - () |54B000-0005L 42 (TR L) |REHFAITEER o

BOE PR D R A B8 T
FRARE 2 Tk TP A ’fﬁ
- NE

15 MU ARS8 1 AR 2 EE MPAP AR BEHE SN

(A=pFd )= % |8 > -2 M 575000-0002 % 22> N |t WRAIIEY > 4ok £ &

29— 0

i# 5 2 5.000-0007 > SEak s 201138

AR A FAREG R oA

CASS




(\ER)

AFE & Y
5.5)

127 29p 22p% 344 3% » 1§51 5 OO

OO&000# 5L (7 M5 - = F 3 374
8X9MA~MB) » £ 2 R P T4 1
?.E"E?E“%fr?,?ﬁ% SRNPAT
24 Iy T R224 2> ¢ () E 16,349

~)

EE
e B
i =
- W

=

W+ s
|
i\iﬁaﬂil:}“b’i’l ‘1{, * 3
z e %o 4r iy R 224 2
AT A IR — IR T R
BT IR TR 0 E HH R e

,,f@ 8
TEHY

W

[
"
~o

N

16
(2373 2 B
#9- 00
A2 E &
5.6)

114#12 6p 14p53F > pREPALBE R © %
Efc%‘i% B9 5 000-0002 A< 8 > 3
L EOO OO 00&000% 00853
TAEE D X F B ¥F26-1Y1262103CD
96) > rife b EEgEE LT 2P A 2
4F LI T AI60 2 =
AR SRR CRTREY

MHE-ABd m A% o

329
3!

WS =R o

EPAL) (R B EEY R
Fh WRZIEY o ek B £

MR E EAATEED o % P
WA RERLAES P A

B SEREELE SRS £ 2
SABTELR 0 3P e

17 114221 9p 13p3A 3% » MPAESE R (R A T 2 B % - 7
(A=Fdge B |e &7 90 2 5.000-000% 4 2 » 247 |0° > A HAAE £ - o3k
FF- @ |t ROOMOOR005R = 2 15k |2 THT AL ~ ikl > 332
AT A S| PF AP (THAREAHLD) s o Aok 2 % 78 47 5100
%.16) PR ETTED ?ﬁ %%%l* DT A RENA - IRA LR

S FETE 24 R1002 T (100, 0 Jc e 2 w R FI TP o EAE B
00~) o 3f o

18 114227 23p 13/ 3% » MUP AL T 2 | ALP HF 2 BHE R > B
(AedFd P o€l FRPB IR I ou > LR P Aaf DRARIEERY - ok
TH- @ i%%%&l*ﬁé~%p 150 |2 THT AL ~ HiEly > B

S e
517)

Yo 5 Rdek z e % 1 {8 4F 2150
DT ST AT 2R
Jo B om0 i i
e

o5
- EKZ Bb S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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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朝祥






上列被告因加重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735、736、7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朝祥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起訴書附表編號11犯罪時間欄「113.7.8」更正為「113.7.18」、犯罪地點欄「彰化縣芳苑鄉（漢寶高幹：142Y2、142Y7」更正為「彰化縣芳苑鄉大同路511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朝祥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前因毒品、竊盜等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字第336號、第492號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11月確定，經接續執行，於民國113年2月20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行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中已具體指出累犯之證據方法，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確認無誤，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再犯本案之罪，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兼衡其前案中有與本案中所涉犯罪均屬竊盜之同類犯罪，顯未思悔悟，認本案竊盜部分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故認竊盜部分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本案行使變造特種文書部分，衡諸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尚無從以卷內證據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僅將被告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就附表編號16部分所示犯行，雖已著手加重竊盜犯行之實施，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而未及取走電線，是難認被告著手竊取之電線已進入被告實力支配之下，犯罪尚屬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一己私利，竊取他人財物，顯然缺乏對他人財產權應予尊重之觀念；又為避免查緝，變造車牌並乘車上路，所為實不足取；且分別以攜帶兇器之方式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所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及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並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竊取物品價值、所獲利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不含上開累犯）、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之犯行次數、密集程度、侵害程度、侵害法益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係被告所有，供其本案加重竊盜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陳明在卷，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又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雖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然犯罪所得之沒收，目的係著重於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而犯罪所得之認定，係以「犯罪前後行為人整體財產水準的增減」為標準，應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時」所得之利益，其後該利益之減損或滅失，並不影響應沒收之範圍。是倘被告將違法行為所得之物變價為其他財物，如變價所得超過原利得，則逾原利得之變價額部分，自屬變得之財物；如變價所得低於原利得（如賤價出售），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獲有原利得之既存利益，並不因其已取得之原利得為低價變價之自損行為而受有影響，仍應以原利得為其應沒收之不法利得，以防僥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經查，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所示加重竊盜犯行，各竊得如附表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物，為其各該部分犯罪所得，且均未據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各該犯行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4犯行，竊得機車1部，固為其犯罪所得，惟已為警尋得並發還證人即被害人尤奇，此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證人即被害人尤奇之114年9月10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114年度偵字第10163號卷第191頁、第211頁、114年度偵緝字第736號卷第24至25頁），是被告就此部分已無保有任何不法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毋庸再予諭知沒收被告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之必要。
　㈣被告變造並行使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牌1面（原車號為「000-000」號），雖係被告本案附表編號15、16犯行所用之物，然該車牌係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至其餘扣案物品，依卷內事證或未用於本案，或無從認定與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清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彥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筱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7）

		民國113年7月6日9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向友人洪敏哲之妻莊芝瑋借得之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號（漢寶高幹178Y7低2接戶線），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72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5,30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8）

		113年7月8日16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十戶12Y5-Y13、12Y8之低壓桿），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48.1公尺（價值19,215元）、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價值61,92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48.1公尺、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9）

		113年7月10日15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漢寶高幹119低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54公尺（價值3,965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5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0）

		113年7月11日9時3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旁（漢寶高幹32Y20〜Y22），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7公尺（價值7,123元）、銅玻璃電線97公尺（價值7,51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7公尺、銅玻璃電線97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1）

		113年7月18日17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路000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02.4公尺（價值30,40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0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2）

		113年7月20日11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村000路000附近（漢寶高幹111〜113），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63.8公尺（價值9,58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63.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3）

		113年7月31日21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高幹145X12到145X5Y1-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397.8公尺（價值30,809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397.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4）

		113年8月9日16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街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63公尺（價值4,64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63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5）

		113年8月23日9時4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巷0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價值17,418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1）

		113年11月14日3時25分許至34分許，陳朝祥以不祥之交通工具接續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28〜28-2、草漢29〜30）、666巷2號（電線桿號：草漢46〜48)，以同上手法接續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8公尺（價值33,331元）、123.9公尺（價值6,26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8公尺、123.9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2）

		113年11月21日4時33分至7時35分許，陳朝祥懸掛其竊取之車牌000-000於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電線桿號:崙腳高幹68Y5〜68Y8），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價值共21,53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3）

		113年11月25日8時38分至9時50分許，陳朝祥以上開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草東高幹35Y1〜35Y2Y2-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價值8,94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4）

		113年12月1日17時15分許，陳朝祥懸掛莊秋束所有（無報失竊紀錄）車牌000-000於被告自己所有之車號000-000號機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號（電線桿號：興海高幹26Z18Z1低1〜低4），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464公尺（價值34,072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46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3年12月16日凌晨2、3時許，陳朝祥在彰化縣○○鄉○○路00號前，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車主尤奇將機車停放在該處，機車鑰匙疏未拔去之際，逕行啟動系爭機車而竊取之。

		陳朝祥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陳朝祥竊取系爭機車後，在某不詳地點，將車牌號碼000-000以塗改方式變造為車號000-000後，騎乘機車於113年12月29日22時34分許，至彰化縣○○鄉○○段000地號（電線桿號：二科高幹48X9低4〜低6），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24公尺（價值16,349元）。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6）

		114年1月6日14時許，陳朝祥騎乘已塗改變造車牌為000-000之系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旁（電線桿號：草漢高幹26-1Y12G2103CD96），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160公尺，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上開電線遺留現場未取走而未遂。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6）

		114年2月9日13時3分許，陳朝祥騎乘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號味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味丹生技公司）廠房内，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00公斤（價值10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0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7）

		114年2月23日13時許，陳朝祥以前述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同上地址，以同上手法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50公斤（價值15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5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朝祥







上列被告因加重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

字第735、736、7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朝祥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得易科罰金部分，應

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引用附件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外，起訴書附表編號11犯罪時間欄「113.7.8

    」更正為「113.7.18」、犯罪地點欄「彰化縣芳苑鄉（漢寶

    高幹：142Y2、142Y7」更正為「彰化縣芳苑鄉大同路511巷

    （漢寶高幹142Y2、142Y7）」；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朝

    祥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前因毒品、竊盜等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字第336號

    、第492號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11月確定，經接

    續執行，於民國113年2月20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

    執行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檢察官於

    起訴書及審理中已具體指出累犯之證據方法，並經被告於本

    院審理時確認無誤，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

    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

    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再

    犯本案之罪，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兼衡其前案中有與

    本案中所涉犯罪均屬竊盜之同類犯罪，顯未思悔悟，認本案

    竊盜部分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

    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故

    認竊盜部分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本案

    行使變造特種文書部分，衡諸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

    同，尚無從以卷內證據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僅將被告之前科、素行

    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就附表編號16部分所示犯行，雖已著手加重竊盜犯行之

    實施，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而未及取走

    電線，是難認被告著手竊取之電線已進入被告實力支配之下

    ，犯罪尚屬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

    之刑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一己私利，竊取

    他人財物，顯然缺乏對他人財產權應予尊重之觀念；又為避

    免查緝，變造車牌並乘車上路，所為實不足取；且分別以攜

    帶兇器之方式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所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

    及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

    全部犯行，並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竊取物品價值、

    所獲利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不含上開累犯）、智

    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

    之刑，並審酌被告之犯行次數、密集程度、侵害程度、侵害

    法益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

    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

    ，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係被告所有，供其本案加重

    竊盜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陳明在卷，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規定犯罪所

    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

    又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雖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

    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然犯罪所得之沒收，目

    的係著重於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而犯罪所

    得之認定，係以「犯罪前後行為人整體財產水準的增減」為

    標準，應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時」所得之利益，其後該利

    益之減損或滅失，並不影響應沒收之範圍。是倘被告將違法

    行為所得之物變價為其他財物，如變價所得超過原利得，則

    逾原利得之變價額部分，自屬變得之財物；如變價所得低於

    原利得（如賤價出售），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獲有原利得之

    既存利益，並不因其已取得之原利得為低價變價之自損行為

    而受有影響，仍應以原利得為其應沒收之不法利得，以防僥

    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經查，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13、

    編號15、編號17、編號18所示加重竊盜犯行，各竊得如附表

    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物

    ，為其各該部分犯罪所得，且均未據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各該犯行項下宣告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4犯行，竊得機車1部，固為其犯罪所得，惟

    已為警尋得並發還證人即被害人尤奇，此有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證人即被害人尤奇之114年9月10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

    114年度偵字第10163號卷第191頁、第211頁、114年度偵緝

    字第736號卷第24至25頁），是被告就此部分已無保有任何

    不法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毋庸再予諭

    知沒收被告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之必要。

　㈣被告變造並行使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牌1面（原車號

    為「000-000」號），雖係被告本案附表編號15、16犯行所

    用之物，然該車牌係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

    物，亦非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至其餘扣案物品，依卷內事證或未用於本案，或無從認定與

    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

    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清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彥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筱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7） 民國113年7月6日9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向友人洪敏哲之妻莊芝瑋借得之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號（漢寶高幹178Y7低2接戶線），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72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5,30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8） 113年7月8日16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十戶12Y5-Y13、12Y8之低壓桿），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48.1公尺（價值19,215元）、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價值61,92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48.1公尺、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9） 113年7月10日15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漢寶高幹119低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54公尺（價值3,965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5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0） 113年7月11日9時3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旁（漢寶高幹32Y20〜Y22），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7公尺（價值7,123元）、銅玻璃電線97公尺（價值7,51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7公尺、銅玻璃電線97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1） 113年7月18日17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路000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02.4公尺（價值30,40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0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2） 113年7月20日11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村000路000附近（漢寶高幹111〜113），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63.8公尺（價值9,58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63.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3） 113年7月31日21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高幹145X12到145X5Y1-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397.8公尺（價值30,809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397.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4） 113年8月9日16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街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63公尺（價值4,64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63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5） 113年8月23日9時4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巷0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價值17,418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1） 113年11月14日3時25分許至34分許，陳朝祥以不祥之交通工具接續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28〜28-2、草漢29〜30）、666巷2號（電線桿號：草漢46〜48)，以同上手法接續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8公尺（價值33,331元）、123.9公尺（價值6,26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8公尺、123.9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2） 113年11月21日4時33分至7時35分許，陳朝祥懸掛其竊取之車牌000-000於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電線桿號:崙腳高幹68Y5〜68Y8），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價值共21,53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3） 113年11月25日8時38分至9時50分許，陳朝祥以上開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草東高幹35Y1〜35Y2Y2-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價值8,94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4） 113年12月1日17時15分許，陳朝祥懸掛莊秋束所有（無報失竊紀錄）車牌000-000於被告自己所有之車號000-000號機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號（電線桿號：興海高幹26Z18Z1低1〜低4），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464公尺（價值34,072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46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3年12月16日凌晨2、3時許，陳朝祥在彰化縣○○鄉○○路00號前，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車主尤奇將機車停放在該處，機車鑰匙疏未拔去之際，逕行啟動系爭機車而竊取之。 陳朝祥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陳朝祥竊取系爭機車後，在某不詳地點，將車牌號碼000-000以塗改方式變造為車號000-000後，騎乘機車於113年12月29日22時34分許，至彰化縣○○鄉○○段000地號（電線桿號：二科高幹48X9低4〜低6），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24公尺（價值16,349元）。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6） 114年1月6日14時許，陳朝祥騎乘已塗改變造車牌為000-000之系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旁（電線桿號：草漢高幹26-1Y12G2103CD96），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160公尺，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上開電線遺留現場未取走而未遂。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6） 114年2月9日13時3分許，陳朝祥騎乘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號味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味丹生技公司）廠房内，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00公斤（價值10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0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7） 114年2月23日13時許，陳朝祥以前述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同上地址，以同上手法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50公斤（價值15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5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朝祥






上列被告因加重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735、736、7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朝祥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起訴書附表編號11犯罪時間欄「113.7.8」更正為「113.7.18」、犯罪地點欄「彰化縣芳苑鄉（漢寶高幹：142Y2、142Y7」更正為「彰化縣芳苑鄉大同路511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朝祥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前因毒品、竊盜等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字第336號、第492號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11月確定，經接續執行，於民國113年2月20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行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中已具體指出累犯之證據方法，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確認無誤，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再犯本案之罪，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兼衡其前案中有與本案中所涉犯罪均屬竊盜之同類犯罪，顯未思悔悟，認本案竊盜部分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故認竊盜部分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本案行使變造特種文書部分，衡諸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尚無從以卷內證據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僅將被告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就附表編號16部分所示犯行，雖已著手加重竊盜犯行之實施，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而未及取走電線，是難認被告著手竊取之電線已進入被告實力支配之下，犯罪尚屬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一己私利，竊取他人財物，顯然缺乏對他人財產權應予尊重之觀念；又為避免查緝，變造車牌並乘車上路，所為實不足取；且分別以攜帶兇器之方式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所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及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並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竊取物品價值、所獲利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不含上開累犯）、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之犯行次數、密集程度、侵害程度、侵害法益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係被告所有，供其本案加重竊盜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陳明在卷，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又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雖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然犯罪所得之沒收，目的係著重於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而犯罪所得之認定，係以「犯罪前後行為人整體財產水準的增減」為標準，應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時」所得之利益，其後該利益之減損或滅失，並不影響應沒收之範圍。是倘被告將違法行為所得之物變價為其他財物，如變價所得超過原利得，則逾原利得之變價額部分，自屬變得之財物；如變價所得低於原利得（如賤價出售），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獲有原利得之既存利益，並不因其已取得之原利得為低價變價之自損行為而受有影響，仍應以原利得為其應沒收之不法利得，以防僥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經查，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所示加重竊盜犯行，各竊得如附表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物，為其各該部分犯罪所得，且均未據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各該犯行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4犯行，竊得機車1部，固為其犯罪所得，惟已為警尋得並發還證人即被害人尤奇，此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證人即被害人尤奇之114年9月10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114年度偵字第10163號卷第191頁、第211頁、114年度偵緝字第736號卷第24至25頁），是被告就此部分已無保有任何不法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毋庸再予諭知沒收被告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之必要。
　㈣被告變造並行使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牌1面（原車號為「000-000」號），雖係被告本案附表編號15、16犯行所用之物，然該車牌係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至其餘扣案物品，依卷內事證或未用於本案，或無從認定與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清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彥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筱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7）

		民國113年7月6日9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向友人洪敏哲之妻莊芝瑋借得之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號（漢寶高幹178Y7低2接戶線），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72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5,30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8）

		113年7月8日16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十戶12Y5-Y13、12Y8之低壓桿），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48.1公尺（價值19,215元）、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價值61,92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48.1公尺、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9）

		113年7月10日15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漢寶高幹119低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54公尺（價值3,965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5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0）

		113年7月11日9時3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旁（漢寶高幹32Y20〜Y22），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7公尺（價值7,123元）、銅玻璃電線97公尺（價值7,51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7公尺、銅玻璃電線97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1）

		113年7月18日17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路000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02.4公尺（價值30,40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0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2）

		113年7月20日11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村000路000附近（漢寶高幹111〜113），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63.8公尺（價值9,58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63.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3）

		113年7月31日21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高幹145X12到145X5Y1-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397.8公尺（價值30,809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397.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4）

		113年8月9日16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街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63公尺（價值4,64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63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5）

		113年8月23日9時4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巷0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價值17,418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1）

		113年11月14日3時25分許至34分許，陳朝祥以不祥之交通工具接續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28〜28-2、草漢29〜30）、666巷2號（電線桿號：草漢46〜48)，以同上手法接續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8公尺（價值33,331元）、123.9公尺（價值6,26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8公尺、123.9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2）

		113年11月21日4時33分至7時35分許，陳朝祥懸掛其竊取之車牌000-000於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電線桿號:崙腳高幹68Y5〜68Y8），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價值共21,53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3）

		113年11月25日8時38分至9時50分許，陳朝祥以上開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草東高幹35Y1〜35Y2Y2-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價值8,94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4）

		113年12月1日17時15分許，陳朝祥懸掛莊秋束所有（無報失竊紀錄）車牌000-000於被告自己所有之車號000-000號機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號（電線桿號：興海高幹26Z18Z1低1〜低4），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464公尺（價值34,072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46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3年12月16日凌晨2、3時許，陳朝祥在彰化縣○○鄉○○路00號前，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車主尤奇將機車停放在該處，機車鑰匙疏未拔去之際，逕行啟動系爭機車而竊取之。

		陳朝祥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陳朝祥竊取系爭機車後，在某不詳地點，將車牌號碼000-000以塗改方式變造為車號000-000後，騎乘機車於113年12月29日22時34分許，至彰化縣○○鄉○○段000地號（電線桿號：二科高幹48X9低4〜低6），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24公尺（價值16,349元）。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6）

		114年1月6日14時許，陳朝祥騎乘已塗改變造車牌為000-000之系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旁（電線桿號：草漢高幹26-1Y12G2103CD96），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160公尺，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上開電線遺留現場未取走而未遂。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6）

		114年2月9日13時3分許，陳朝祥騎乘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號味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味丹生技公司）廠房内，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00公斤（價值10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0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7）

		114年2月23日13時許，陳朝祥以前述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同上地址，以同上手法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50公斤（價值15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5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朝祥







上列被告因加重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緝字第735、736、73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朝祥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外，起訴書附表編號11犯罪時間欄「113.7.8」更正為「113.7.18」、犯罪地點欄「彰化縣芳苑鄉（漢寶高幹：142Y2、142Y7」更正為「彰化縣芳苑鄉大同路511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朝祥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前因毒品、竊盜等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字第336號、第492號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11月確定，經接續執行，於民國113年2月20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行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本院審酌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中已具體指出累犯之證據方法，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確認無誤，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於上開前案刑期執行完畢後，又再犯本案之罪，可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兼衡其前案中有與本案中所涉犯罪均屬竊盜之同類犯罪，顯未思悔悟，認本案竊盜部分依累犯規定對被告加重其刑，並無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情事，故認竊盜部分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本案行使變造特種文書部分，衡諸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不同，尚無從以卷內證據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而僅將被告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之審酌事項，併予敘明。

　㈡被告就附表編號16部分所示犯行，雖已著手加重竊盜犯行之實施，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而未及取走電線，是難認被告著手竊取之電線已進入被告實力支配之下，犯罪尚屬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一己私利，竊取他人財物，顯然缺乏對他人財產權應予尊重之觀念；又為避免查緝，變造車牌並乘車上路，所為實不足取；且分別以攜帶兇器之方式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所為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及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實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全部犯行，並衡酌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竊取物品價值、所獲利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之素行（不含上開累犯）、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審酌被告之犯行次數、密集程度、侵害程度、侵害法益等情，而為整體評價後，就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各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係被告所有，供其本案加重竊盜犯罪所用之物，業據其陳明在卷，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亦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又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雖規定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然犯罪所得之沒收，目的係著重於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而犯罪所得之認定，係以「犯罪前後行為人整體財產水準的增減」為標準，應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時」所得之利益，其後該利益之減損或滅失，並不影響應沒收之範圍。是倘被告將違法行為所得之物變價為其他財物，如變價所得超過原利得，則逾原利得之變價額部分，自屬變得之財物；如變價所得低於原利得（如賤價出售），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獲有原利得之既存利益，並不因其已取得之原利得為低價變價之自損行為而受有影響，仍應以原利得為其應沒收之不法利得，以防僥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經查，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所示加重竊盜犯行，各竊得如附表編號1至13、編號15、編號17、編號18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物，為其各該部分犯罪所得，且均未據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於各該犯行項下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14犯行，竊得機車1部，固為其犯罪所得，惟已為警尋得並發還證人即被害人尤奇，此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證人即被害人尤奇之114年9月10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114年度偵字第10163號卷第191頁、第211頁、114年度偵緝字第736號卷第24至25頁），是被告就此部分已無保有任何不法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毋庸再予諭知沒收被告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之必要。

　㈣被告變造並行使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牌1面（原車號為「000-000」號），雖係被告本案附表編號15、16犯行所用之物，然該車牌係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未據扣案，爰不予宣告沒收。

　㈤至其餘扣案物品，依卷內事證或未用於本案，或無從認定與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清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徐雪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彥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邱筱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7） 民國113年7月6日9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向友人洪敏哲之妻莊芝瑋借得之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號（漢寶高幹178Y7低2接戶線），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72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5,30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8） 113年7月8日16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十戶12Y5-Y13、12Y8之低壓桿），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48.1公尺（價值19,215元）、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價值61,92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48.1公尺、銅玻璃電線843.3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9） 113年7月10日15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00號（漢寶高幹119低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54公尺（價值3,965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5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0） 113年7月11日9時3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旁（漢寶高幹32Y20〜Y22），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7公尺（價值7,123元）、銅玻璃電線97公尺（價值7,51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7公尺、銅玻璃電線97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1） 113年7月18日17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路000巷（漢寶高幹142Y2〜142Y7），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202.4公尺（價值30,40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20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2） 113年7月20日11時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村000路000附近（漢寶高幹111〜113），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63.8公尺（價值9,58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63.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3） 113年7月31日21時2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00鄉00高幹145X12到145X5Y1-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397.8公尺（價值30,809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397.8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4） 113年8月9日16時50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街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63公尺（價值4,64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63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㈢；起訴書附表編號15） 113年8月23日9時45分許，陳朝祥騎乘前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巷00號，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價值17,418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37.2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1） 113年11月14日3時25分許至34分許，陳朝祥以不祥之交通工具接續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28〜28-2、草漢29〜30）、666巷2號（電線桿號：草漢46〜48)，以同上手法接續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98公尺（價值33,331元）、123.9公尺（價值6,264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98公尺、123.9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2） 113年11月21日4時33分至7時35分許，陳朝祥懸掛其竊取之車牌000-000於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電線桿號:崙腳高幹68Y5〜68Y8），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價值共21,533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裸硬銅線125公尺、銅玻璃電線160公尺，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3） 113年11月25日8時38分至9時50分許，陳朝祥以上開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電線桿號：草東高幹35Y1〜35Y2Y2-1），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價值8,947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C22PVC風雨線122.6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4） 113年12月1日17時15分許，陳朝祥懸掛莊秋束所有（無報失竊紀錄）車牌000-000於被告自己所有之車號000-000號機車，騎乘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號（電線桿號：興海高幹26Z18Z1低1〜低4），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464公尺（價值34,072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46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113年12月16日凌晨2、3時許，陳朝祥在彰化縣○○鄉○○路00號前，趁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車主尤奇將機車停放在該處，機車鑰匙疏未拔去之際，逕行啟動系爭機車而竊取之。 陳朝祥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5） 陳朝祥竊取系爭機車後，在某不詳地點，將車牌號碼000-000以塗改方式變造為車號000-000後，騎乘機車於113年12月29日22時34分許，至彰化縣○○鄉○○段000地號（電線桿號：二科高幹48X9低4〜低6），戴手套爬上電桿，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224公尺（價值16,349元）。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玻璃電線224公尺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起訴書附表編號6） 114年1月6日14時許，陳朝祥騎乘已塗改變造車牌為000-000之系爭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號旁（電線桿號：草漢高幹26-1Y12G2103CD96），以同上手法竊取台電公司所有之銅玻璃電線160公尺，惟遭證人施富騰發覺、追趕而逃離現場，上開電線遺留現場未取走而未遂。 陳朝祥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攜帶兇器竊盜未遂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6） 114年2月9日13時3分許，陳朝祥騎乘自己名下所有車號000-000號機車，至彰化縣○○鄉○○路00號味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味丹生技公司）廠房内，以電纜剪剪斷電纜線，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00公斤（價值10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0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起訴書附表編號17） 114年2月23日13時許，陳朝祥以前述交通工具，騎乘機車至同上地址，以同上手法竊取味丹生技公司所有之銅線150公斤（價值150,000元）。 陳朝祥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之電纜剪4支、鐵條1批，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銅線150公斤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